
國家行政學院香港同學會2009/2011年度會員大會 
 

議程： 

 

(一)      主席報告； 

 

(二)      審議及通過工作及財政報告； 

 

(三)      動議修改會第三章第四條； 

 

動議修改會章如下： 

 

原文： 

 

第四條：凡修畢國家行政學院舉辦的香港公務員國情研習班的人士，承認同學會會章

的，均具資格申請，獲理事會批准，繳交入會費後，成為同學會會員。 

建意修改為： 

 

第四條：凡修畢及完成國家行政學院舉辦的任何証書、文憑或學歷課程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承認同學會會章的，均具資格申請，獲理事會批准，繳交入會費後，成為同學會會

員。 

 

(四)      委任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為本會名譽贊助人； 

 

(五)      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行政區聯絡辦公室周俊明副主任為本會名譽會長； 

 

(六)      委任國家行政學院副院長韓康教授為本會名譽會長； 

 

(七)      委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女士為本會名譽會長； 

 

(八)      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行政區聯絡辦公室社會工作部張鐵夫部長為本會名譽顧問； 

 

(九)      委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聯絡司錢力軍司長為本會名譽顧問； 

 

(十)      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職工交流中心章國賢秘書長為本會名譽顧問； 

 

(十一)    委任英國特許會計師、香港執業會計師何偉志先生為本會義務核數師； 

 

(十二)    以不記名投票方式選舉2009/2011年度新一屆理事。 

 

 

此致 

國家行政學院香港同學會會員 

 

 

 

國家行政學院香港同學會 

秘書長鍾國星 

2009年12月31日 


